      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內人員平調意願調查表
說明：
1.本校 單位 職稱 職缺辦理校內平（輪）調。

2.本校現任   有意願平調該職缺且具有(一般行政)職系任用資格者，須經現職單位主管同意並核章後，於 年 月 日前擲回人事室並將電子檔郵寄承辦人彙辦。

3.本平調案為機關內之遷調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得免經甄審程序，故請徵得現職單位主管同意並經用人單位主管同意後，陳請 校長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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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親自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級單位主管同意核章：

一級單位主管同意核章：
